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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提案 
 

第 3 屆第 1 次定期大會提案 

第 1 號 類別：社政 

案 由：請審議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08 年補助市府社會局辦理「未滿二

歲兒童托育公共及準公共化服務經費（第 1 次核定）」共計 5,807 萬 1,000

元（中央補助 4,936 萬元、市府配合款 871 萬 1,000 元），擬先行墊付

執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8 年 5 月 15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1 次定期大會第 32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8.5.23 高市會社字第 1080010437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08 年補助市府社會局辦理「未滿二

歲兒童托育公共及準公共化服務經費（第 1 次核定）」共計 5,807 萬 1,000

元（中央補助 4,936 萬元、市府配合款 871 萬 1,000 元），擬先行墊付

執行案。 

說 明： 

一、本墊付案係依據「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 點第 4、6 款、

第 45 點第 2、3 款及第 46 點之規定辦理（如附件 1），並業經本府

108 年 2 月 12 日第 409 次市政會議通過在案。 

二、查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08 年 1 月 11 日社家支字第 1070902530

號函同意補助本府社會局計 1 億 2,232 萬 4,000 元，本府須自籌配合

款計 2,158 萬 7,000 元，其中中央補助 7,296 萬 4,000 元及配合款 1,287

萬 6,000 元已納入本府社會局 108 年度預算，餘 4,936 萬元及市府自

籌配合款 871 萬 1,000 元因未及納入 108 年度預算，應業務執行需要，

請准予以墊付方式先行辦理，俟 108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9 年度補辦

預算，並進行帳務轉正。 

三、檢附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同意補助函文及預算先行墊付執行計

畫明細表各乙份（如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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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法：辦理墊付執行事宜，並納入 108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9 年度補辦預算，

並進行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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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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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號 類別：社政 

案 由：請審議本市獲衛生福利部補助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公共服務據

點整備之公有社會福利機構及老人活動中心耐震補強及整建計畫」第

二期（108-109）計畫，衛生福利部補助經費 3,129 萬 4,775 元，市府自

籌款計 946 萬 2,794 元，總計 4,075 萬 7,569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8 年 5 月 15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1 次定期大會第 32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8.5.23 高市會社字第 1080010460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獲衛生福利部補助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公共服務據

點整備之公有社會福利機構及老人活動中心耐震補強及整建計畫」第

二期（108-109）計畫，衛生福利部補助經費 3,129 萬 4,775 元，市府自

籌款計 946 萬 2,794 元，總計 4,075 萬 7,569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說 明： 

一、本墊付案係依據「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 點 4、6 款、第 45

點第 2、3 款及第 46 點之規定辦理（附件 1），並業經本府 108 年 1

月 29 日第 408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附件 2）。 

二、依據衛生福利部 107 年 12 月 7 日衛授家字第 1070501568B 號函（附

件 3）同意補助本府經費 3,129 萬 4,775 元，連同本府需自籌之配合

款 946 萬 2,794 元，因未及納入 108 年度預算，應業務執行需要，請

准予以墊付方式先行辦理，俟 108 年追加預算或 109 年度編列預算轉

正。 

三、檢附高雄市政府 108 年度接受中央補助款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 1

份（附件 4）。 

辦 法：辦理墊付執行事宜，並納入 108 年追加預算或 109 年度補辦預算，進

行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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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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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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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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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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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號 類別：社政 

案 由：請審議衛生福利部補助本市甲仙區公所辦理「高雄市甲仙區和安社

區活動中心耐震補強計畫」總經費 336 萬 1,855 元（補助款 200 萬元

及自籌配合款 136 萬 1,855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8 年 5 月 15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1 次定期大會第 32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8.5.23 高市會社字第 1080010478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衛生福利部補助本市甲仙區公所辦理「高雄市甲仙區和安社

區活動中心耐震補強計畫」總經費 336 萬 1,855 元（補助款 200 萬元

及自籌配合款 136 萬 1,855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說 明： 

一、本墊付案係依據「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 點第 4 及第 6 款 

、第 45 點第 2 及 3 款及第 46 點之規定辦理（附件 1），並業經本府

108 年 3 月 5 日第 41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二、依據衛生福利部 108 年 1 月 19 日衛部救字第 1071364795B 號函同意

補助甲仙區公所辦理「高雄市甲仙區和安社區活動中心耐震補強計

畫」經費 200 萬元，連同甲仙區公所自籌配合款 136 萬 1,855 元，因

未及納入 108 年度預算，應業務執行需要，請准予以墊付方式先行辦

理，俟 108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9 年度補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三、檢附衛生福利部核定函（表）影本、墊付款執行計畫明細表及甲仙

區公所函影本各 1 份（如附件 2、3、4）。 

辦 法：辦理墊付執行事宜，並納入 108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9 年度補辦預算，

進行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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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號 類別：社政 

案 由：請審議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補助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辦理

「108 年度原住民族部落大學實施計畫」經費共計新台幣 480 萬元整

（中央補助款 240 萬元及地方配合款 240 萬元），因 108 年度額度未

及編列經費計新台幣 480 萬元整，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8 年 5 月 15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1 次定期大會第 32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8.5.23 高市會社字第 1080010468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補助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辦理

「108 年度原住民族部落大學實施計畫」經費共計新台幣 480 萬元整

（中央補助款 240 萬元及地方配合款 240 萬元），因 108 年度額度未

及編列經費計新台幣 480 萬元整，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說 明： 

一、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 108 年 1 月 16 日原民教字第 1080003637 號函辦

理。 

二、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補助高雄市政府辦理「108 年度原住民族部落大

學」經費計新台幣 240 萬，另依「原住民族委員會 108 年度原住民族

部落大學補助計畫」規定直轄市配合款不得低於 50％（如附件一），

爰高雄市政府籌措配合款新台幣計 240 萬元整，合計 480 萬元整。 

三、本案未及於 108 年度預算編列中央補助款 240 萬元及高雄市政府自籌

款應配合 240 萬元，合計共 480 萬元整，為利計畫執行，擬辦理墊付。 

四、為利本年度業務執行，擬依據「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

點第 4、6 款，第 45 點第 2、3 款及第 46 點之規定採墊付款辦理墊付，

墊付金額計 480 萬元整（中央補助款 240 萬元及地方配合款 240 萬

元），先提報高雄市政府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後，再提請市議會審議

同意動支，並於 108 年度追加減或 109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五、檢附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核定函影本（如附件二）。 

辦 法：審議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補辦預算。 



議事資訊彙編  第 7 期 

 365



議事資訊彙編  第 7 期 

 366



議事資訊彙編  第 7 期 

 367



議事資訊彙編  第 7 期 

 368



議事資訊彙編  第 7 期 

 369



議事資訊彙編  第 7 期 

 370

 



議事資訊彙編  第 7 期 

 371

第 5 號 類別：社政 

案 由：請審議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108 年度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執

行計畫」經費計新台幣 1,051 萬 7,996 元（中央補助 736 萬 2,597 元，

市府自籌 315 萬 5,399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8 年 5 月 15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1 次定期大會第 32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8.5.23 高市會社字第 1080010470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108 年度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執

行計畫」經費計新台幣 1,051 萬 7,996 元（中央補助 736 萬 2,597 元，

市府自籌 315 萬 5,399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說 明： 

一、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 107 年 12 月 27 日原民社字第 1070079781 號函

辦理。 

二、本案因 108 年度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補助款 1,051 萬 7,996 元整，中

央補助 736 萬 2,597 元，市府自籌 315 萬 5,399 元，因未及編列 108

年度預算擬辦理墊付。 

三、為利 108 年度業務執行，擬依「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 點

第 4、6 款及第 45 點、第 46 點之規定辦理墊付，墊付金額為中央補

助 736 萬 2,597 元，本市配合款 315 萬 5,399 元，合計 1,051 萬 7996

元整，提報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後，再提市議會審議動支，並於 108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9 年度補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四、檢附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補助函影本乙份（如附件）。 

辦 法：審議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補辦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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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號 類別：社政 

案 由：請審議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辦理「108

年度補助經濟弱勢原住民建購及修繕住宅計畫」經費合計新台幣 795

萬 6,000 元整（中央補助 663 萬元、市府自籌 132 萬 6,000 元），擬先

行墊付執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8 年 5 月 15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1 次定期大會第 32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8.5.23 高市會社字第 1080010480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辦理「108

年度補助經濟弱勢原住民建購及修繕住宅計畫」經費合計新台幣 795

萬 6,000 元整（中央補助 663 萬元、市府自籌 132 萬 6,000 元），擬先

行墊付執行案。 

說 明： 

一、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 108 年 1 月 14 日原民建字第 1080002554 號函辦

理。 

二、本案 108 年度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補助款 795 萬 6,000 元整，中央補

助 663 萬元（建購及修繕住宅 640 萬、行政業務費 23 萬元），高雄

市政府自籌 132 萬 6,000 元（建購及修繕住宅 128 萬、行政業務費 4

萬 6,000 元），因未及編列預算擬辦理墊付。 

三、為利 108 年度業務執行，擬依「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 點

第 4、6 款及第 45 點、第 46 點之規定辦理墊付，墊付金額為中央補

助 663 萬元，本市配合款 132 萬 6,000 元，合計 795 萬 6,000 元整，

提報高雄市政府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後，再提市議會審議動支，並於

108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9 年度補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四、檢附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補助函影本乙份（如附件）。 

辦 法：審議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補辦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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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號 類別：社政 

案 由：請審議為執行內政部補助市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辦理前瞻計畫－公

共服務據點整備及公有危險建築補強重建－「高雄市那瑪夏區民代

表會廳舍建物拆除重建工程」，經費共計新台幣 2,517 萬 5,000 元（中

央補助 2,014 萬元，市府自籌 503 萬 5,000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8 年 5 月 15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1 次定期大會第 32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8.5.23 高市會社字第 1080010486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為執行內政部補助市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辦理前瞻計畫－公

共服務據點整備及公有危險建築補強重建－「高雄市那瑪夏區民代

表會廳舍建物拆除重建工程」，經費共計新台幣 2,517 萬 5,000 元（中

央補助 2,014 萬元，市府自籌 503 萬 5,000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說 明： 

一、本墊付案係依據「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 點第 4、6 款及第

45 點、第 46 點規定辦理，並業經本府 108 年 3 月 5 日第 412 次市政會

議審議通過。 

二、依據內政部 108 年 1 月 2 日內授中民字第 1071105681 號函同意補助

本府 2,014 萬元，連同本府自籌之配合款 503 萬 5,000 元，因未及納

入 108 年度預算，應業務執行需要，請准予以墊付方式先行辦理，俟

108 年度追加（減）預算或 109 年度編列預算轉正。 

三、檢附內政部補助函影本（如附件）。 

辦 法：敬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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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號 類別：社政 

案 由：請審議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108 年度原住民族社會工作人員執

業安全計畫」乙案，經費計新台幣 40 萬元（中央補助 28 萬元，市府

自籌 12 萬元），擬請墊付執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8 年 5 月 15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1 次定期大會第 32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8.5.23 高市會社字第 1080010556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108 年度原住民族社會工作人員執

業安全計畫」乙案，經費計新台幣 40 萬元（中央補助 28 萬元，市府

自籌 12 萬元），擬請墊付執行案。 

說 明： 

一、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 107 年 11 月 14 日原民社字第 1070070184 號函

辦理。 

二、本案因 108 年度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補助款 40 萬元整，中央補助 28

萬元，本府自籌 12 萬元，因未及編列 108 年度擬辦理墊付。 

三、為利 108 年度業務執行，擬依「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 點

第 4、6 款及第 45 點、第 46 點之規定辦理墊付，提報市政會議審議

通過後，再提市議會審議動支，並於 108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9 年度補

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四、檢附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補助函影本乙份（如附件）。 

辦 法：審議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補辦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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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號 類別：社政 

案 由：請審議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主管財團法人高雄市客家文化事

務基金會 107 年度決算書。 

委員會審查意見：照案通過。 

大會決議日期：108 年 5 月 15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1 次定期大會第 32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照案通過。 

復 文  字  號：108.5.23 高市會社字第 1080010479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主管財團法人高雄市客家文化事

務基金會 107 年度決算書。 

說 明： 

一、本案業經本府第 411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二、依據「決算法」第 22 條第 2 項規定，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

五十之財團法人及日本撤退臺灣接收其所遺留財產而成立之財團法

人，每年應由各該主管機關將其年度決算書，送立法院審議。又「決

算法」第 31 條規定，地方政府決算，另以法律定之，前項法律未制

定前，準用本法之規定。 

三、財團法人高雄市客家文化事務基金會係於民國 89 年成立，由本府全

額捐助新台幣 3 仟萬元，並以定存方式存入銀行，以孳息來支應會

務運作。 

四、該基金會 107 年度業務總收入 279 萬 9,477 元（含基金 3,000 萬元之

孳息），業務總支出 279 萬 8,358 元，賸餘 1,119 元，累積賸餘為 5

萬 2,146 元。 

辦 法：審議通過後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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